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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學年度第 1學期期初體育班發展委員會 

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14 年 9月 16 日（星期二）上午 11時 

會議地點：本校圖書館(閱覽區) 

主席：蔡哲銘校長                                       紀錄：許杏如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壹、確認議程 

貳、主席致詞 

參、專題（重大政策）報告（無） 

肆、上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追蹤：（依據 113-2 體育班期末會議） 

討論/決議事項 辦理情形追蹤 

案由一：為本校體育班 114 年度暑

假訓練計畫，提請審查。【提案單

位：教務處】 

修正後通過，依規定實施。 

 案由二、有關本校體育班教練及選手

獎勵辦法、出賽之課業成績基準及生

活管理規範等，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體育組】 

修正後通過。 

案由三：有關本校體育班課業輔導

暨學習輔導措施計畫、賽後補課暨

升學輔導計畫等，提請討論。【提案

單位：體育組】 

1.「體育班課業輔導暨學習輔導

措施計畫」第三點（一）4 修訂

為「寒暑假學業輔導：配合寒暑

假訓練計畫，加強國、英、數、

自然或社會相關科目。」，餘照

案通過。 

2.有關「體育班課業輔導暨學習

輔導措施計畫」第三點（二）1 規

定，請各隊教練協助督導出賽成

績考核未達標準學生，應於達到

考核標準後經任課老師檢核學習

扶助單後准予出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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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四：有關本校 114 學年度國、

高中體育班續招及轉學考招生名額

及簡章，提請討論。【提案單位：體

育組】 

已依教育局核定簡章名額於本

(114)年度暑假辦理114學年度招

生考試作業。 

案由五：有關 114 學年度體育班導

師遴選一案，提請討論。【提案單

位：體育組】 

701 班導師-連志航師、113 班導

師-李彩滿師、313 班導師-朱芳德

師。 

體育班召集人以導師不兼任為原

則。 

 

伍、報告事項 

一、臺北市政府體育局補助「114 年基層競技運動選手訓練站」經費，本

年度核銷截止期限為於 114 年 11 月 18 日（二），請各隊把握期程執

行經費，並於 114 年 10 月 31 日(五)前完成核銷資料準備(含經費支

用結算表、執行檢核表及成果報告書等)，以利報送本市體育局辦理

經費核銷作業。 

二、使用本校重訓室器材請依正確方式使用，學生使用時請教練或老師務

必在現場陪同，禁止跨校練習使用。 

三、各運動代表隊如有公假外出比賽情形，請附完整報名資料及賽程，事

先簽奉校長核准，請教練、教師及學生事前完成公假申請作業；倘有

重要賽事與段考期程衝突，應事先簽會教務處，以利補考作業安排，

如有延賽情形，請提前告知。 

四、「114 年度體育班各代表隊課餘及週末時間訓練計畫」已完成核銷。 

五、本校教練均需依規定完成性平調查或簽約，非本校教練不可參與相關  

訓練。 

六、本校獲教育部體育署補助「114 年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體育班及運動成績

優良學生學習輔導措施計畫」 

1.計畫結案期程 114 年 12 月 26 日，請尚未上課之隊伍盡快上課以利該

筆經費於 11 月底前執行完畢，已上完課之隊伍可先繳交簽名之上課

日誌至體育組以利完成核銷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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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該計畫申請經費項目含「賽後補課鐘點費」及「課業輔導鐘點費」，

請各隊於上課時注意須進行賽後補課及課業輔導，因於今年度上傳

113 學年度體育班評鑑要求上傳賽後補課及課業輔導佐證資料，故請

各隊教練於完成上課日誌時注意呈現這兩部分資料以利明年度上傳評

鑑資料呈現。 

3.另請各隊注意今年度計畫經費補助比率為 90%，須自籌 10%經費，

先前已提醒各隊教練於 114 年體育班經支用費須保留課輔自籌款經費

(另附預算經費分配表供參)。 

七、依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14 年 8 月 22 日北市教體字第 11430904001 號函

及北市教體字第 11430904002 號函，有關 115 學年度體育班及高級中

等學校運動成績優良學生單獨招生名額，目前填報體育班總額為 31 位

(各隊填報名額如下)、運動成績優良學生總額 10 位 

 

115 學年度體育班 男生 女生 不拘 

田徑   10 

網球(硬式)   5 

棒球 14   

舉重   2 

總計 31 位 

 

115 學年度運動成績優良 男生 女生 不拘 

籃球  10  

總計 10 位 

 

八、請教練及教師們注意目前因公出國須於兩個月前報教育局，如果擔任任

何計畫的教練，請相關協會於 2個月前來文告知，如不足兩個月即不能

報局，除非校長答應，但相對影響學校考評。 

九、請因公出國之教練須自行完成出國報告，學校給予公假，或用到民間或

公家經費各有不同資料須填寫，請各隊教練注意依時限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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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張呂岳組長已於 114 年 7月 31 日前完成 113 學年度體育署評鑑，謝謝各

隊教練協助完成部分填報作業，近期臺北市體育班評鑑截止日為 114 年

10 月 13 日，再請教練協助。 

 

陸、討論事項： 

案由一：為 115 學年度國、高中體育班課程計畫(如附件)，提請審核。 

【提案單位：體育組】 

說  明：依體育班課程規範，請審核 115 學年度體育班課程計畫。 

決  議：學習評量方式、授課教師等內容補充及更新，修正後通過。後續提交

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進行審查。 

 

案由二：為各運動專項 114 學年度培訓計畫(如附件)，提請審查。【提案單

位：體育組】 

說  明：案內計畫倘審查無誤，培訓計畫後續將提交課程發展委員會進行審

查。 

決  議：照案通過，後續提交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進行審查。 

 

柒、臨時動議： 

1.林巧芳輔導主任：高三體育班學生(313 班)反應，希望學校可以增加體育班

學科課程的比重，以期為升學作好準備。 

決  議：本案請另於課程發展委員會提案討論。 

 

2.邱卉綺註冊組長：下列事項懇請體育班導師及教練協助督導學生辦理— 

(1) 請提醒體育班學生出賽前備妥學生證及在學證明，避免臨時補辦來不及作

業。 

(2) 每學期期初特殊身分學生調查表繳交教務處。 

(3) 如有體育班新生報到後不來就讀，請提早告知註冊組，以利編班作業。 

(4) 體育班學生如有申請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相關升學資訊請協助轉知家長

及學生。 

 

捌、散會(11 時 45 分) 




